附件1：

2016年“自强学子奖学金”名额分配一览表

	院（系）
	一等
	二等
	三等
	合计

	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
	7
	11
	24
	42

	食品工程系
	2
	4
	8
	14

	药学院
	7
	11
	22
	40

	园林系
	4
	6
	13
	23

	化学与环境工程系
	2
	3
	7
	12

	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
	6
	9
	19
	34

	管理学院
	12
	20
	40
	72

	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
	5
	10
	18
	33

	建筑工程学院
	9
	15
	29
	53

	外国语学院
	1
	3
	6
	10

	艺术系
	3
	5
	9
	17

	体育系
	2
	3
	5
	10

	合计
	60
	100
	200
	360


说明：各院系在推荐的自强学子一等奖学金人选中，择优推荐1-3人作为2016年全校大学生自强之星候选人。其中，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药学院、管理学院、建筑工程学院、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分别推荐2-3人，其他院系各推荐1人。

